
 

單

位 

工作

項目 
轉運貨櫃儀檢作業 

編

號 
11-1-01 

儀

檢

組 

法令 

依據 

1.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貨櫃儀檢作業(非屬 CSI 及聯合查贓作業者)要點 

2. 關務署（原關稅總局）台總局徵字第 0951021621 號函 

3. 高雄關 102 年度第 3次報關業、運輸業、進出口業、貨棧業及貨櫃集散

棧業聯合作談會提案表第 11案。 

標
準
（
合
理
）
作
業
程
序 

 

 

艙單檯封送 T1 轉運申請 

書予 CY 管制站專責人員 
2 分 

↓ 

   列印儀檢通知單並電傳予 CY管制站專責

人員 
5 分 

↓ 

CY 管制站專責人員將三合一准單交拖板車

司機將貨櫃拖至儀檢站 
15 分 

↓ 

 辦理貨櫃儀檢 10 分 

↓ 

 列印三合一准單後交拖板車司機 2 分 

↓ 

 合      計 34 分 
 

辦理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1. 貨櫃運送單（三合一准單）辦理儀檢作業。 

2. 儀檢有可疑者將交由機動隊查核。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1. T1 轉運申請書。 

2. 貨櫃運送單（三合一准單）。 

 


